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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种植基地安全用药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农药管理，保证蔬菜基地的稳定发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证

原料质量安全，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农药包括：  

    (一)用于预防、消灭或控制危害基地及蔬菜的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

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

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  

    (二)有害生物的商业化天敌生物；  

(三)农药与肥料等物质的混合物。  

第三条、在本公司蔬菜基地使用农药的农户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制度。  

第四条、公司植保员负责所属基地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购买农药时必须根据植保员的要求进行购买。 

第六条、购买农药时必须向供应商索取如下资料  

    (一) 工商营业执照 

    (二) 农药登记证 

    (三) 标签、标准等其他资料。 

第七条、所购买的农药产品，必须具有农药标签，其内容包括：  

    (一)农药名称、农药通用名和商品名；  

    (二)有效成份、含量、剂型、净重量或净容量；  

    (三)农药登记证号或农药分装登记证号；  

    (四)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生产批准文件号、产品标准号(进口的原装农药除

外)；  

    (五)农药类别、颜色标志条、毒性标志；  

    (六)产品性能、使用范围、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七)生产日期(批号)、分装日期(批号)；  

    (八)质量保证期；  

    (九)企业名称、地址、电话、邮政编码，分装农药必须同时注明生产、分装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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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农药必须具有中文说明。 

第八条、农药的登记、储存与使用 

公司蔬菜基地建有具有防潮、放火设施的专用农药仓库，并有专人管理。 

农药入库时必须进行详细的登记（蔬菜基地农资购入和基地农药使用程序记

录），包括： 

品名、数量、入库时间、验收人签字、保质期限等 

农药使用时必须按要求填写“基地农药使用程序记录”与“蔬菜基地农资购

入和领用记录”。 

下列农药不得用于蔬菜基地：  

    (一)假农药、劣质农药；  

    (二)国家已撤销农药登记或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  

    (三)超过质量保证期而未经有关部门鉴定的。 

第九条、对尚有使用价值但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产品，植保员必须向市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报检，经检验具有一定药效的，可以在规定期限

内销售，但必须注明“过期农药”字样，并附有使用方法和用量。  

第十条、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标签标明的内容使用农药，不得随意扩大使用

范围、加大施药剂量和改变使用方法。  

第十一条、条严禁使用剧毒、高毒农药，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剧毒、高毒农

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  

第十二条、应当定期做好蔬菜原料的农药残留量检测工作。     

第十三条、凡在本公司基地区域内因使用农药发生的药害和中毒事故的，应分别

报告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由其负责组织进行调查和技术鉴定，分

清事故责任，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造成农药环境污染事故的，应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同时报告当地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并接受调查。  

第十五、条农药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公司或者上

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